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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文件

攀公土告〔2025〕9号

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

关于攀枝花市 2025 年拍卖第 5期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

受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，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

服务中心将以拍卖方式出让 7（幅）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
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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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地

编号

宗地

位置

宗地

面积
主要规划条件

出让

年限

（年）

竞买

保证

金

起拍

价

增价

幅度

2024

—

D8#

位 于

东 区

高 梁

坪

出让

面积

8325

.59

平方

米（约

12.4

9 亩）

用地性质：三类工业用地（M3），

容积率≥0.6；建筑系数≥30%；绿

地率≤20%。

竞得人必须严格执行《攀枝花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—D8#宗地

规划条件》。

三类

工业

用地

10 年

114

万元

114

万元

（约

9.13

万元/

亩）

2 万

元

2024

—

D10#

位 于

东 区

高 梁

坪

出让

面积

1522

8.39

平方

米（约

22.8

4 亩）

用地性质：三类工业用地（M3），

容积率≥0.7；建筑系数≥30%；绿

地率≤20%。

竞得人必须严格执行《攀枝花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—D10#宗

地规划条件》。

三类

工业

用地

20 年

195

万元

195

万元

（约

8.54

万元/

亩）

2 万

元

2024

—

D11#

位 于

东 区

高 梁

坪

出让

面积

2872

2.45

平方

米（约

43.0

8 亩）

用 地 性 质： 三 类 工 业 用 地

（100103），容积率≥0.7；建筑

系数≥30%；绿地率≤20%。

竞得人必须严格执行《攀枝花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—D11#宗

地规划条件》。

三类

工业

用地

20 年

367

万元

367

万元

（约

8.52

万元/

亩）

5 万

元

2024

—

D12#

位 于

东 区

高 梁

坪

出让

面积

2112

3.93

平方

米（约

31.6

9 亩）

用 地 性 质： 三 类 工 业 用 地

（100103），容积率≥0.7；建筑

系数≥30%；绿地率≤20%。

竞得人必须严格执行《攀枝花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—D12#宗

地规划条件》。

三类

工业

用地

10 年

304

万元

304

万元

（约

9.59

万元/

亩）

5 万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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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

—

D14#

位 于

东 区

高 梁

坪

出让

面积

1460

.12

平方

米（约

2.19

亩）

用地性质：二类工业用地（M2），

容积率≥0.9；建筑系数≥40%；绿

地率≤20%。

竞得人必须严格执行《攀枝花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—D14#宗

地规划条件》。

二类

工业

用地

20 年

19

万元

19 万

元（约

8.68

万元/

亩）

1 万

元

2025

—

D5#

位 于

东 区

炳 四

区

出让

面积

3561

.80

平方

米（约

5.34

亩）

用 地 性 质： 交 通 场 站 用 地

（1208），容积率≤0.1；绿地率≥

25%；建设公交首末站。

竞得人必须严格执行《攀枝花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—D5#宗地

规划条件》。

公 共

交 通

场 站

用 地

50 年

358

万元

358

万元

（约

67.0

4 万元

/亩）

5 万

元

2024

—

D21#

位 于

东 区

炳 四

区

出让

面积

1348

2.35

平方

米（约

20.2

2 亩）

用 地 性 质： 城 镇 住 宅 用 地

（0701）兼容商业用地（0901），

原则上商住分离，兼容商业计容建筑

面积≤允许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10%，

1.0＜容积率≤2.0，建筑密度≤

35%；绿地率≥30%。

竞得人必须严格执行《攀枝花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—D21#宗

地规划条件》。

二 类

城 镇

住 宅

用 地

7 0

年；零

售 商

业 用

地、餐

饮用地

4 0

年 。

543

万元

2715

万元

（约

134.

27 万

元/

亩）

50 万

元

二、其他需要说明的宗地情况

2024—D8#

1.若该宗地有两个及以上意向用地者通过竞买资格审查，将

设定出让底价。

2.产业准入：铁矿采选（0810），投资强度控制指标为≥160



－４－

万元/亩，项目竣工投产后年亩均税收≥20万元/亩。项目建设必

须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《长江经济带发展

负面清单指南（试行，2022年版）》，严禁建设限制类、淘汰

类，不得新增钢铁产能项目、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及违背国家产业

政策的工业项目，危险化学品产业、新（改、扩）建尾矿库选址

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规定的岸线距离要求。

3.成交价款缴纳方式：竞得人必须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

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（含竞买保证金）。

4.开竣工时间：竞得人必须在成交之日起 365日内开工建

设，开工后 730日内竣工。

5.宗地以现状地形提供，所产生的弃土、弃方、挡墙、放坡

等各种工程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；宗地内地面残留附着

物的清场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开发建设中的挡墙、

支挡、放坡等工程措施不得超出用地范围，并确保周边场地、周

边建筑物、市政管网设施、城市道路的安全，挡墙或围挡要按照

全国文明城市的点位要求，落实常态维护。东区人民政府负责宗

地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，以保障宗地的开发建设。

6.宗地内水、电、气及其配套设施与宗地外管网的连接，以

及宗地地下管线、地下工程设施等的拆迁、搬迁、避让等，由竞

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内地上电力线路如不迁建，竞得

人应在项目方案设计时，结合城市景观统筹考虑、统一设计并确

保其公共性，且须按照电力部门要求和《城市电力规划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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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/T50293—2014），妥善处理好与宗地外电力设施的关系及

高压走廊范围、安全间距等问题，涉及所有费用由竞得人承担；

若需迁建，由东区人民政府负责搬迁，竞得人须无条件配合。

7.竞得人应做好地块的地质勘查、地块开发的地质灾害危险

性评估和防治等相关工作，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、

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进行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

承担。

8.竞得人必须仔细阅读并认可《拍卖文件》中所有内容。按

照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工业用地供应

差别化管理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8〕122号）和《攀

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推进工业用地“标准

地”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21〕62号），竞得

人须在土地成交后的 5个工作日内与辖区产业园区管理机构（园

区以外区域为项目主管部门）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议》；

在土地成交后 10个工作日内凭建设投资协议签订《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履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的同时严格按照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议》的约定履行相应的权

利义务。竞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期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

议》及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延

期缴纳土地成交价款；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终止供地且不得退还

保证金；已签出让合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，依法收回土地。

9.竞得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，按期向市、区两级自然资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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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管理部门提交《建设项目动工申报书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申

报书》，如竞得者不执行申报制度的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向

社会公示，纳入疑似闲置土地进行清理调查。

10.竞得人需按要求开展环评、安评、水保等工作，严格落

实相关条件，并应严格按照相关环保、河道管理等法律法规要求

办理有关手续。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

报告及批复文件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、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

物全面稳定达标排放；竞得人必须无条件配合宗地内外各类管线

施工；竞得人应按相关规范要求做好该宗地消防及绿色建筑节能

设计，确保与周边建（构）筑物的安全距离。涉及边坡、挡墙的，

应做好边坡、挡墙垂直绿化设计，确保满足相关要求和景观效果。

附属绿化用地布局应按国家现行标准《城市绿地规划标准》

（GB/T51346—2019）执行。竞得人改变用途用于其他开发的，

政府将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，重新按规定程序出让。

11.该宗地的建设需按相关规定做好工棚搭建、排污、排土、

降噪、降尘等措施，确保文明施工。因该宗地开发建设产生各种

纠纷、矛盾等影响稳定的情形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决。该宗地

施工过程中，造成的环境破坏，地质灾害以及周边既有建筑安全

问题等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。

12.本宗地由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了行政处罚，

目前处罚已到位。处罚的地上建（构）筑物 3项（包含棚房 2个、

水泥坝），面积共 1363.89㎡，评估价 12.2577万元。现状地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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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（构）筑物使用功能符合规划用地性质，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

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，在满足房屋结构、消防安全和环保要求的

前提下，可予以现状保留，目前该宗地地上建（构）筑物已完成

结构安全鉴定、消防设施评估，根据攀枝花市东区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出具的《关于攀枝花市康茂矿业有限公司（2024—D8#宗地

范围）建筑安全鉴定和消防安全现场评定的情况说明》，2024

—D8#宗地地上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安全性鉴定结论为安全性

等级二级，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报告结论为合格。2024—D8#宗地

内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与宗地一并出让，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对

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进行评估。出让的溢价部分属于土地出让收入。

13.竞得人须按照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评估价单独缴纳价款，

价款缴纳方式、缴纳时间等要求由东区人民政府予以明确，东区

人民政府负责资产移交的协调工作。若未来产权办理时建（构）

筑物的测绘面积与本次面积有误差，对本次缴纳价款不作调整。

14.土地、房屋竞得人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不

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及有关政策规定，同步申报办理本次竞得的

土地、房屋不动产权登记。办证的申报要件包括但不限于：土地

出让合同、缴清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、完税凭证、建设工程符合

规划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已经竣工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安全鉴定材料、

消防验收材料、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、房产测绘报告等。不动产

登记机构在审核过程中认为应依法补充提交相关资料的，对申请

人实行一次性告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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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宗地位于东区高梁坪，由东区人民政府于成交之日将宗

地交付竞得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16.其它相关要求详见拍卖文件。

2024—D10#

1.若该宗地有两个及以上意向用地者通过竞买资格审查，将

设定出让底价。

2.产业准入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（31），投资强度

控制指标≥224万元/亩，项目竣工投产后年亩均税收≥20万元/亩。

项目建设必须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《长江

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（试行，2022年版）》，严禁建设限

制类、淘汰类，不得新增钢铁产能项目、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及违

背国家产业政策的工业项目，危险化学品产业、新（改、扩）建

尾矿库选址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规定的岸线

距离要求。

3.成交价款缴纳方式：竞得人必须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

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（含竞买保证金）。

4.开竣工时间：竞得人必须在成交之日起 365日内开工建

设，开工后 730日内竣工。

5.宗地以现状地形提供，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、弃方、

挡墙、放坡等各种工程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；宗地内地

面残留附着物的清场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开发建

设中的挡墙、支挡、放坡等工程措施不得超出用地范围，并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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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场地、周边建筑物、市政管网设施、城市道路的安全，挡墙

或围挡要按照全国文明城市的点位要求，落实常态维护。东区人

民政府负责宗地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，以保障宗地的开发建设。

6.宗地内水、电、气及其配套设施与宗地外管网的连接，以

及宗地地下管线、地下工程设施等的拆迁、搬迁、避让等，由竞

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内地上电力线路如不搬迁，竞得

人应在项目方案设计时，结合城市景观统筹考虑、统一设计并确

保其公共性，且须按照电力部门要求和《城市电力规划规范》

（GB/T50293—2014），妥善处理好与宗地外电力设施的关系及

高压走廊范围、安全间距等问题，涉及所有费用由竞得人承担；

若需迁建，由东区人民政府负责搬迁，竞得人须无条件配合。

7.竞得人应做好地块的地质勘查、地块开发的地质灾害危险

性评估和防治等相关工作，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、

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进行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

承担。

8.竞得人必须仔细阅读并认可《拍卖文件》中所有内容。按

照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工业用地供应

差别化管理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8〕122号）和《攀

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推进工业用地“标准

地”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21〕62号），竞得

人必须在土地成交后的 5个工作日内与辖区产业园区管理机构

（园区以外区域为项目主管部门）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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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》；在土地成交后 10个工作日内凭建设投资协议签订《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履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合同》的同时严格按照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议》的约定履行相

应的权利义务。竞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期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

投资协议》及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也不得以任何

理由延期缴纳土地成交价款；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终止供地且不

得退还保证金；已签出让合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，依法收回土地。

9.竞得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，按期向市、区两级自然资源和

规划管理部门提交《建设项目动工申报书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申

报书》，如竞得者不执行申报制度的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向

社会公示，纳入疑似闲置土地进行清理调查。

10.竞得人需按要求开展环评、安评、水保等工作，严格落

实相关条件，并应严格按照相关环保、河道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要

求办理有关手续。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

价报告及批复文件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、措施，确保各项污

染物全面稳定达标排放；竞得人必须无条件配合宗地内外各类管

线施工；竞得人应按相关规范要求做好该宗地消防及绿色建筑节

能设计，确保与周边建（构）筑物的安全距离。涉及边坡、挡墙

的，应做好边坡、挡墙垂直绿化设计，确保满足相关要求和景观

效果。附属绿化用地布局应按国家现行标准《城市绿地规划标准》

（GB/T51346—2019）执行。竞得人改变用途用于其他开发的，

政府将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，重新按规定程序出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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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该宗地的建设需按相关规定做好工棚搭建、排污、排土、

降噪、降尘等措施，确保文明施工。因该宗地开发建设产生各种

纠纷、矛盾等影响稳定的情形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决。该宗地

施工过程中，造成的环境破坏，地质灾害以及周边既有建筑安全

问题等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。

12.本宗地由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了行政处罚，

目前处罚已到位。处罚的地上建（构）筑物 7项（包含办公楼、

配电室、3#皮带操作室、4-1#皮带操作室、4-2#皮带操作室、5-1#

皮带操作室、厕所），面积共 3238.89㎡，评估价 238.8078万

元。现状地上建（构）筑物使用功能符合规划用地性质，尚可采
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，在满足房屋结构、消防安全

和环保要求的前提下，可予以现状保留，目前该宗地地上建（构）

筑物已完成结构安全鉴定、消防设施评估，根据攀枝花市东区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《关于攀枝花杰地科技有限公司（2024

—D10#宗地范围）建筑安全鉴定和消防安全现场评定的情况说

明》，2024—D10#宗地地上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安全性鉴定

结论为安全性等级二级；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报告结论为合格。

2024—D10#宗地内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与宗地一并出让，由

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进行评估。出让的溢价部分

属于土地出让收入。

13.竞得人须按照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评估价单独缴纳价款，

价款缴纳方式、缴纳时间等要求由东区人民政府予以明确，东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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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负责资产移交的协调工作。若未来产权办理时建（构）

筑物的测绘面积与本次面积有误差，对本次缴纳价款不作调整。

14.土地、房屋竞得人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不

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及有关政策规定，同步申报办理本次竞得的

土地、房屋不动产权登记。办证的申报要件包括但不限于：土地

出让合同、缴清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、完税凭证、建设工程符合

规划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已经竣工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安全鉴定材料、

消防验收材料、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、房产测绘报告等。不动产

登记机构在审核过程中认为应依法补充提交相关资料的，对申请

人实行一次性告知。

15.宗地位于东区高梁坪，由东区人民政府于成交之日将宗

地交付竞得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16.其它相关要求详见拍卖文件。

2024—D11#

1.若该宗地有两个及以上意向用地者通过竞买资格审查，将

设定出让底价。

2.产业准入：其他基础化学原料制造（2619），投资强度控

制指标≥164万元/亩，项目竣工投产后年亩均税收≥20万元/亩。

项目建设必须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《长江

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（试行，2022年版）》，严禁建设限

制类、淘汰类，不得新增钢铁产能项目、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及违

背国家产业政策的工业项目，危险化学品产业、新（改、扩）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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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矿库选址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规定的岸线

距离要求。

3.成交价款缴纳方式：竞得人必须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

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（含竞买保证金）。

4.开竣工时间：竞得人必须在成交之日起 365日内开工建

设，开工后 730日内竣工。

5.宗地以现状地形提供，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、弃方、

挡墙、放坡等各种工程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；宗地内地

面残留附着物的清场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开发建

设中的挡墙、支挡、放坡等工程措施不得超出用地范围，并确保

周边场地、周边建筑物、市政管网设施、城市道路的安全，挡墙

或围挡要按照全国文明城市的点位要求，落实常态维护。东区人民政

府负责宗地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，以保障宗地的开发建设。

6.宗地内水、电、气及其配套设施与宗地外管网的连接，以

及宗地地下管线、地下工程设施等的拆迁、搬迁、避让等，由竞

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内地上电力线路如不搬迁，竞得

人应在项目方案设计时，结合城市景观统筹考虑、统一设计并确

保其公共性，且须按照电力部门要求和《城市电力规划规范》

（GB/T50293—2014），妥善处理好与宗地外电力设施的关系及

高压走廊范围、安全间距等问题，涉及所有费用由竞得人承担；

若需迁建，由东区人民政府负责搬迁，竞得人须无条件配合。

7.竞得人应做好地块的地质勘查、地块开发的地质灾害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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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评估和防治等相关工作，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、

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进行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

承担。

8.竞得人必须仔细阅读并认可《拍卖文件》中所有内容。按

照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工业用地供应

差别化管理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8〕122号）和《攀

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推进工业用地“标准

地”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21〕62号），竞得

人必须在土地成交后的 5个工作日内与辖区产业园区管理机构

（园区以外区域为项目主管部门）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

议》；在土地成交后 10个工作日内凭建设投资协议签订《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履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合同》的同时严格按照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议》的约定履行相

应的权利义务。竞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期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

投资协议》及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也不得以任何

理由延期缴纳土地成交价款；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终止供地且不

得退还保证金；已签出让合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，依法收回土地。

9.竞得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，按期向市、区两级自然资源和

规划管理部门提交《建设项目动工申报书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申

报书》，如竞得者不执行申报制度的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向

社会公示，纳入疑似闲置土地进行清理调查。

10.竞得人需按要求开展环评、安评、水保等工作，严格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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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相关条件，并应严格按照相关环保、河道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要

求办理有关环保手续。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应严格按照环境影

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、措施，确保各

项污染物全面稳定达标排放；竞得人必须无条件配合宗地内外各

类管线施工；竞得人应按相关规范要求做好该宗地消防及绿色建

筑节能设计，确保与周边建（构）筑物的安全距离。涉及边坡、

挡墙的，应做好边坡、挡墙垂直绿化设计，确保满足相关要求和

景观效果。附属绿化用地布局应按国家现行标准《城市绿地规划

标准》（GB/T51346—2019）执行。竞得人改变用途用于其他开

发的，政府将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，重新按规定程序出让。

11.该宗地的建设需按相关规定做好工棚搭建、排污、排土、

降噪、降尘等措施，确保文明施工。因该宗地开发建设产生各种

纠纷、矛盾等影响稳定的情形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决。该宗地

施工过程中，造成的环境破坏，地质灾害以及周边既有建筑安全

问题等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。

12.本宗地由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攀枝花市东区综

合行政执法局进行了行政处罚，目前处罚已到位。处罚的地上建

（构）筑物 29项〔包含食堂、宿舍楼 2、熔化炉工段厂房、检

测室、堆场 1（棚房）、堆场 2（棚房）、环保除尘设施、水池、

水泥坝等〕，面积共 15870.31㎡，评估价 412.669054万元。现

状地上建（构）筑物使用功能符合规划用地性质，尚可采取改正

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，在满足房屋结构、消防安全和环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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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的前提下，可予以现状保留，目前该宗地地上建（构）筑物

已完成结构安全鉴定、消防设施评估，根据攀枝花市东区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出具的《关于攀枝花锦利钒钛有限公司（2024—D11#

宗地范围）建筑安全鉴定和消防安全现场评定的情况说明》，2024

—D11#宗地地上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安全性鉴定结论为安全

性等级二级；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报告结论为合格。2024—D11#

宗地内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与宗地一并出让，由第三方评估机构

对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进行评估。出让的溢价部分属于土地出让收入。

13.竞得人须按照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评估价单独缴纳价款，

价款缴纳方式、缴纳时间等要求由东区人民政府予以明确，东区

人民政府负责资产移交的协调工作。若未来产权办理时建（构）

筑物的测绘面积与本次面积有误差，对本次缴纳价款不作调整。

14.土地、房屋竞得人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不

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及有关政策规定，同步申报办理本次竞得的

土地、房屋不动产权登记。办证的申报要件包括但不限于：土地

出让合同、缴清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、完税凭证、建设工程符合

规划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已经竣工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安全鉴定材料、

消防验收材料、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、房产测绘报告等。不动产

登记机构在审核过程中认为应依法补充提交相关资料的，对申请

人实行一次性告知。

15.宗地位于东区高梁坪，由东区人民政府于成交之日将宗

地交付竞得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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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其它相关要求详见拍卖文件。

2024—D12#

1.若该宗地有两个及以上意向用地者通过竞买资格审查，将

设定出让底价。

2.产业准入。铁矿采选（0810），投资强度控制指标≥160

万元/亩，项目竣工投产后年亩均税收≥20万元/亩。项目建设必

须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《长江经济带发展

负面清单指南（试行，2022年版）》，严禁建设限制类、淘汰

类，不得新增钢铁产能项目、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及违背国家产业

政策的工业项目，危险化学品产业、新（改、扩）建尾矿库选址

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规定的岸线距离要求。

3.成交价款缴纳方式：竞得人必须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

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（含竞买保证金）。

4.开竣工时间：竞得人必须在成交之日起 365日内开工建

设，开工后 730日内竣工。

5.宗地以现状地形提供，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、弃方、

挡墙、放坡等各种工程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；宗地内地

面残留附着物的清场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开发建

设中的挡墙、支挡、放坡等工程措施不得超出用地范围，并确保

周边场地、周边建筑物、市政管网设施、城市道路的安全，挡墙

或围挡要按照全国文明城市的点位要求，落实常态维护。东区人民

政府负责宗地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，以保障宗地的开发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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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宗地内水、电、气及其配套设施与宗地外管网的连接，以

及宗地地下管线、地下工程设施等的拆迁、搬迁、避让等，由竞

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内地上电力线路如不搬迁，竞得

人应在项目方案设计时，结合城市景观统筹考虑、统一设计并确

保其公共性，且须按照电力部门要求和《城市电力规划规范》

（GB/T50293—2014），妥善处理好与宗地外电力设施的关系及

高压走廊范围、安全间距等问题，涉及所有费用由竞得人承担；

若需迁建，由东区人民政府负责搬迁，竞得人须无条件配合。

7.竞得人应做好地块的地质勘查、地块开发的地质灾害危险

性评估和防治等相关工作，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、

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进行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

承担。

8.竞得人必须仔细阅读并认可《拍卖文件》中所有内容。按

照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工业用地供应

差别化管理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8〕122号）和《攀

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推进工业用地“标准

地”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21〕62号），竞得

人必须在土地成交后的 5个工作日内与辖区产业园区管理机构

（园区以外区域为项目主管部门）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

议》；在土地成交后 10个工作日内凭建设投资协议签订《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履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合同》的同时严格按照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议》的约定履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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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权利义务。竞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期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

投资协议》及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也不得以任何

理由延期缴纳土地成交价款；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终止供地且不

得退还保证金；已签出让合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，依法收回土地。

9.竞得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，按期向市、区两级自然资源和

规划管理部门提交《建设项目动工申报书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申

报书》，如竞得者不执行申报制度的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向

社会公示，纳入疑似闲置土地进行清理调查。

10.竞得人需按要求开展环评、安评、水保等工作，严格落

实相关条件，并应严格按照相关环保、河道管理等法律法规要求

办理有关手续。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

报告及批复文件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、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

物全面稳定达标排放；竞得人必须无条件配合宗地内外各类管线

施工；竞得人应按相关规范要求做好该宗地消防及绿色建筑节能

设计，确保与周边建（构）筑物的安全距离。涉及边坡、挡墙的，

应做好边坡、挡墙垂直绿化设计，确保满足相关要求和景观效果。

附属绿化用地布局应按国家现行标准《城市绿地规划标准》

（GB/T51346—2019）执行。竞得人改变用途用于其他开发的，

政府将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，重新按规定程序出让。

11.该宗地的建设需按相关规定做好工棚搭建、排污、排土、

降噪、降尘等措施，确保文明施工。因该宗地开发建设产生各种

纠纷、矛盾等影响稳定的情形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决。该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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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过程中，造成的环境破坏，地质灾害以及周边既有建筑安全

问题等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。

12.本宗地由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了行政处罚，

目前处罚已到位。处罚的地上建（构）筑物 7项（包含配电室、

6#皮带操作室、7#皮带操作室、8#皮带操作室、大破车间、高低

压配电室、工具库房），面积共 1178.99㎡，评估价 48.8423万

元。现状地上建（构）筑物使用功能符合规划用地性质，尚可采
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，在满足房屋结构、消防安全

和环保要求的前提下，可予以现状保留，目前该宗地地上建（构）

筑物已完成结构安全鉴定、消防设施评估，根据攀枝花市东区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《关于攀枝花兴中矿业有限公司（2024

—D12#宗地范围）建筑安全鉴定和消防安全现场评定的情况说

明》，2024—D12#宗地地上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安全性鉴定

结论为安全性等级二级，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报告结论为合格。

2024—D12#宗地内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与宗地一并出让，由

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进行评估。出让的溢价部分

属于土地出让收入。

13.竞得人须按照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评估价单独缴纳价款，

价款缴纳方式、缴纳时间等要求由东区人民政府予以明确，东区

人民政府负责资产移交的协调工作。若未来产权办理时建（构）

筑物的测绘面积与本次面积有误差，对本次缴纳价款不作调整。

14.土地、房屋竞得人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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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及有关政策规定，同步申报办理本次竞得的

土地、房屋不动产权登记。办证的申报要件包括但不限于：土地

出让合同、缴清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、完税凭证、建设工程符合

规划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已经竣工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安全鉴定材料、

消防验收材料、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、房产测绘报告等。不动产

登记机构在审核过程中认为应依法补充提交相关资料的，对申请

人实行一次性告知。

15.宗地位于东区高梁坪，由东区人民政府于成交之日将宗

地交付竞得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16.其它相关要求详见拍卖文件。

2024—D14#

1.若该宗地有两个及以上意向用地者通过竞买资格审查，将

设定出让底价。

2.产业准入：金属制品业（33），投资强度控制指标≥164

万元/亩，项目竣工投产后年亩均税收≥20万元/亩。项目建设必

须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《长江经济带发展

负面清单指南（试行，2022年版）》，严禁建设限制类、淘汰

类，不得新增钢铁产能项目、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及违背国家产业

政策的工业项目，危险化学品产业、新（改、扩）建尾矿库选址

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》规定的岸线距离要求。

3.成交价款缴纳方式：竞得人必须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

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（含竞买保证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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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开竣工时间：竞得人必须在成交之日起 365日内开工建

设，开工后 730日内竣工。

5.宗地以现状地形提供，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、弃方、

挡墙、放坡等各种工程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；宗地内地

面残留附着物的清场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开发建

设中的挡墙、支挡、放坡等工程措施不得超出用地范围，并确保

周边场地、周边建筑物、市政管网设施、城市道路的安全，挡墙

或围挡要按照全国文明城市的点位要求，落实常态维护。东区人民

政府负责宗地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，以保障宗地的开发建设。

6.宗地内水、电、气及其配套设施与宗地外管网的连接，以

及宗地地下管线、地下工程设施等的拆迁、搬迁、避让等，由竞

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内地上电力线路如不搬迁，竞得

人应在项目方案设计时，结合城市景观统筹考虑、统一设计并确

保其公共性，且须按照电力部门要求和《城市电力规划规范》

（GB/T50293—2014），妥善处理好与宗地外电力设施的关系及

高压走廊范围、安全间距等问题，涉及所有费用由竞得人承担；

若需迁建，由东区人民政府负责搬迁，竞得人须无条件配合。

7.竞得人应做好地块的地质勘查、地块开发的地质灾害危险

性评估和防治等相关工作，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、

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进行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

承担。

8.竞得人必须仔细阅读并认可《拍卖文件》中所有内容。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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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工业用地供应

差别化管理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8〕122号）和《攀

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推进工业用地“标准

地”改革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21〕62号），竞得

人必须在土地成交后的 5个工作日内与辖区产业园区管理机构

（园区以外区域为项目主管部门）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

议》；在土地成交后 10个工作日内凭建设投资协议签订《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履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合同》的同时严格按照《工业项目建设投资协议》的约定履行相

应的权利义务。竞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期签订《工业项目建设

投资协议》及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也不得以任何

理由延期缴纳土地成交价款；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终止供地且不

得退还保证金；已签出让合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，依法收回土地。

9.竞得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，按期向市、区两级自然资源和

规划管理部门提交《建设项目动工申报书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申

报书》，如竞得者不执行申报制度的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向

社会公示，纳入疑似闲置土地进行清理调查。

10.竞得人需按要求开展环评、安评、水保等工作，严格落

实相关条件，并应严格按照相关环保、河道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要

求办理有关环保手续。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应严格按照环境影

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、措施，确保各

项污染物全面稳定达标排放；竞得人必须无条件配合宗地内外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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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管线施工；竞得人应按相关规范要求做好该宗地消防及绿色建

筑节能设计，确保与周边建（构）筑物的安全距离。涉及边坡、

挡墙的，应做好边坡、挡墙垂直绿化设计，确保满足相关要求和

景观效果。附属绿化用地布局应按国家现行标准《城市绿地规划

标准》（GB/T51346—2019）执行。竞得人改变用途用于其他开

发的，政府将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，重新按规定程序出让。

11.该宗地的建设需按相关规定做好工棚搭建、排污、排土、

降噪、降尘等措施，确保文明施工。因该宗地开发建设产生各种

纠纷、矛盾等影响稳定的情形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决。该宗地

施工过程中，造成的环境破坏，地质灾害以及周边既有建筑安全

问题等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。

12.本宗地由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攀枝花市东区综

合行政执法局进行了行政处罚，目前处罚已到位。处罚的地上建

（构）筑物 12项（包含办公宿舍楼、棚房 1、食堂、生产车间 1、

生产车间 2、厕所等），面积共 1369.24㎡，评估价 25.3583万

元。现状地上建（构）筑物使用功能符合规划用地性质，尚可采
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，在满足房屋结构、消防安全

和环保要求的前提下，可予以现状保留，目前该宗地地上建（构）

筑物已完成结构安全鉴定、消防设施评估，根据攀枝花市东区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《关于攀枝花市川江包装制品有限公司

（2024—D14#宗地范围）建筑安全鉴定和消防安全现场评定的

情况说明》，2024—D14#宗地地上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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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鉴定结论为安全性等级二级，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报告结论为合

格。2024—D14#宗地内已修建的建（构）筑物与宗地一并出让，

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进行评估。出让的溢价部

分属于土地出让收入。

13.竞得人须按照地上建（构）筑物评估价单独缴纳价款，

价款缴纳方式、缴纳时间等要求由东区人民政府予以明确，东区

人民政府负责资产移交的协调工作。若未来产权办理时建（构）

筑物的测绘面积与本次面积有误差，对本次缴纳价款不作调整。

14.土地、房屋竞得人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不

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及有关政策规定，同步申报办理本次竞得的

土地、房屋不动产权登记。办证的申报要件包括但不限于：土地

出让合同、缴清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、完税凭证、建设工程符合

规划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已经竣工的证明材料、房屋安全鉴定材料、

消防验收材料、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、房产测绘报告等。不动产

登记机构在审核过程中认为应依法补充提交相关资料的，对申请

人实行一次性告知。

15.宗地位于东区高梁坪，由东区人民政府于成交之日将宗

地交付竞得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16.其它相关要求详见拍卖文件。

2025—D5#

1.若该宗地有两个及以上意向用地者通过竞买资格审查，将

设定出让底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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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成交价款缴纳方式：竞得人必须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

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（含竞买保证金）。

3.开竣工时间：竞得人必须在成交之日起 365日内开工建

设，开工后 730日内竣工。

4.竞得人应负责完成宗地内拟建项目的夜间亮化工程，相关

设计内容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与项目同步设计、同步建

设、同步投入使用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承担。

5.宗地以现状地形提供，所产生的弃土、弃方、挡墙、放坡

等各种工程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内地面残留附着

物的清场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开发建设中的挡墙、

支挡、放坡等工程措施不得超出用地范围，并确保周边场地、周

边建筑物、市政管网设施、城市道路的安全，挡墙或围挡要按照

全国文明城市的点位要求，落实常态维护。东区人民政府负责宗

地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，以保障宗地的开发建设。

6.宗地内水、电、气及其配套设施与宗地外管网的连接，以

及宗地地下管线、地下工程设施等的拆迁、搬迁、避让等，由竞

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内地上电力线路若需迁建，由东

区人民政府负责协调，竞得人须无条件配合并承担所有搬迁费

用；如不搬迁，竞得人应在项目方案设计时，结合城市景观统筹

考虑、统一设计并确保其公共性，且须按照电力部门要求和《城

市电力规划规范》（GB/T50293—2014），妥善处理好与宗地外

电力设施的关系及高压走廊范围、安全间距等问题，涉及所有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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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由竞得人承担。

7.竞得人应做好地块的地质勘查、地块开发的地质灾害危险

性评估和防治等相关工作，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、

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进行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

承担。

8.竞得人必须仔细阅读并认可《拍卖文件》中所有内容。竞

得人必须在土地成交后 10个工作日内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

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竞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延

期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延

期缴纳土地成交价款；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终止供地、不得退还

保证金；已签出让合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，依法收回土地。

9.竞得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，按期向市、区两级自然资源和

规划管理部门提交《建设项目动工申报书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申

报书》，如竞得者不执行申报制度的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向

社会公示，纳入疑似闲置土地进行清理调查。

10.竞得人需按要求开展环评、安评、水保、涉河审批等工

作，严格落实相关条件，并应严格按照相关环保、河道管理等法

律法规的要求办理有关手续。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应严格按照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、措施，确保

各项污染物全面稳定达标排放；竞得人必须无条件配合宗地内外

各类管线施工；竞得人应按相关规范要求做好该宗地消防及绿色

建筑节能设计；涉及边坡、挡墙的，应做好边坡、挡墙垂直绿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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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，确保满足相关要求和景观效果。

11.建筑面积和计容建筑面积的计算应严格按国家现行规范

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（GB55031—2022）、《建筑工程建筑面

积计算规范》（GB/T50353—2013）规定执行，并满足《攀枝花

市建设项目计容建筑面积计算规则》（2023版）。

12.该宗地的建设需按相关规定做好工棚搭建、排污、排土、

降噪、降尘等措施，确保文明施工。因该宗地开发建设产生各种

纠纷、矛盾等影响稳定的情形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决。该宗地

施工过程中，造成的环境破坏、地质灾害以及周边既有建筑安全

问题等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。

13.宗地位于东区炳四区，由东区人民政府于成交之日将宗

地交付竞得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14.其它相关要求详见拍卖文件。

2024—D21#

1.若该宗地有两个及以上意向用地者通过竞买资格审查，将

设定出让底价。

2.成交价款缴纳方式：竞得人必须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

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的 50%（含竞买保证金），于成交之日起

365日内缴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。

3.开竣工时间：竞得人必须在成交之日起 365日内开工建

设，开工后 1095日内竣工。

4.竞得人应无偿配建建筑面积≥350㎡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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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须相对集中布置，方便社区和居民使用，

并充分保证其公共性且不得改变使用功能。并按主管部门要求设

置一处警务室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警务室建成后实物及产权

无偿移交东区人民政府或东区人民政府指定单位，产权证书由竞得

人按东区人民政府的要求办理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承担。

5.竞得人应负责完成宗地内拟建项目的夜间亮化工程，相关

设计内容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与项目同步设计、同步建

设、同步投入使用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承担。

6.宗地以现状地形提供，所产生的弃土、弃方、挡墙、放坡

等各种工程由竞得人按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实施，费用自理；宗地

内地面残留附着物的清场由竞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；宗地开

发建设中的挡墙、支挡、放坡等工程措施不得超出用地范围，并

确保周边场地、周边建筑物、市政管网设施、城市道路的安全，

挡墙或围挡要按照全国文明城市的点位要求，落实常态维护。东

区人民政府负责宗地外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配套，以保障宗地的开

发建设。

7.宗地内水、电、气及其配套设施与宗地外管网的连接，以

及宗地地下管线、地下工程设施等的拆迁、搬迁、避让等，由竞

得人自行解决，费用自理。宗地内地上电力线路如需迁建，由东

区人民政府负责协调，竞得人须无条件配合并承担所有搬迁费

用；如不迁建，竞得人应在项目方案设计时，结合城市建设统筹

考虑、统一设计并确保其公共性，且须按照电力部门要求和《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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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电力规划规范》（GB/T50293—2014），妥善处理好与宗地外

电力设施的关系及高压走廊范围、安全间距等问题，涉及所有费

用由竞得人承担。

8.竞得人应做好地块的地质勘查、地块开发的地质灾害危险

性评估和防治等相关工作，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、

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进行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人

承担。

9.竞得人必须仔细阅读并认可《拍卖文件》中所有内容。竞

得人必须在土地成交后 5个工作日内与东区人民政府签订老年

人日间照料中心和警务室建设及移交的监管协议（协议主要内容

包括：投资金额、建设规模、位置、建设内容、建设标准、功能

配置、项目验收、产权移交、项目监管、争议纠纷解决有关事宜

以及违约责任等），10个工作日内凭监管协议到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竞得人不得以任

何理由延期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也不得以任

何理由延期缴纳土地成交价款。逾期不签订合同的，终止供地、不

得退还保证金；已签出让合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，依法收回土地。

10.竞得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，按期向市、区两级自然资源

和规划管理部门提交《建设项目动工申报书》和《建设项目竣工

申报书》，如竞得者不执行申报制度的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

向社会公示，纳入疑似闲置土地进行清理调查。

11.竞得人需按要求开展环评、安评、水保、涉河审批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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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严格落实相关条件，并应严格按照相关环保、河道管理等法

律法规的要求办理有关手续。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应严格按照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、措施，确保

各项污染物全面稳定达标排放；竞得人必须无条件配合宗地内外

各类管线施工；竞得人应按相关规范要求做好该宗地消防及绿色

建筑节能设计；涉及边坡、挡墙的，应做好边坡、挡墙垂直绿化

设计，确保满足相关要求和景观效果。

12.建筑面积和计容建筑面积的计算应严格按国家现行规范

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（GB55031—2022）、《建筑工程建筑面

积计算规范》（GB/T50353—2013）规定执行，并满足《攀枝花

市建设项目计容建筑面积计算规则》（2023版）。

13.该宗地的建设需按相关规定做好工棚搭建、排污、排土、

降噪、降尘等措施，确保文明施工。因该宗地开发建设产生各种

纠纷、矛盾等影响稳定的情形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解决。该宗地

施工过程中，造成的环境破坏、地质灾害以及周边既有建筑安全

问题等，由竞得人自行负责。

14.宗地竞得人应按照《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》及国家相关

规范要求配置物业服务用房、业委会议事活动用房等公共服务设

施；同时，应根据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》（GB55019

—2021）、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GB50763—2012）进行无障碍

设施设计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竞得者自行承担。

15.宗地位于东区炳四区，由东区人民政府于成交之日将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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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交付竞得人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16.其他相关要求详见拍卖文件。

三、竞买资格

（一）在本市范围内欠缴土地出让金的以及在“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”中被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失信主体不具备竞买资格。

（二）2024—D8
#、2024—D10

#、2024—D11
#、2024—D12

#、

2024—D14
#、2025—D5

#宗地满足拍卖文件中规定条件的法人、

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。2024—D21
#宗地满足拍卖文件

中规定条件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。

（三）竞买人在竞买 2024—D8
#、2024—D10

#、2024—D11
#、

2024—D12
#、2024—D14

#、2025—D5
#报名时需提交攀枝花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“无拖欠农民工工资”的证明文件。

竞买人在竞买 2024—D21
#报名时需提交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出具的“无建筑工程安全事故”的证明文件。

四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，

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。

五、拍卖文件的获取

1.拍卖文件由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免费提供，竞

买申请人可在获取时间内到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（攀

西科技城 8楼 B区 B808）(攀枝花市仁和区三线大道 69号）B808

室免费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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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获取时间

2025年 12月 22日 9时至 2025年 12月 28日 15时期间。

具体日期：

（1）2025年 12月 22日至 2025年 12月 27日 9时-12时、

13时 30分至 17时。

（2）2025年 12月 28日 9时-12时、13时 30分至 15时。

获取时间内到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（B808室）获

取拍卖出让文件，向我中心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缴纳竞买保证金。

六、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、提交竞买申请资料的，

经审查后将书面通知确认其竞买资格。

七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25年 12月 29

日 10时在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（攀西科技城 9楼 B

区 B901）(攀枝花市仁和区三线大道 69号）9楼拍卖大厅举办。

八、竞买保证金的缴纳

竞买人在报名时须按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指定

的银行账户存入。缴纳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 2025年 12

月 28日 15时。

账户名称：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

开户银行：工行攀枝花分行

账 号：2302332119100116196

九、其他公告方式

本公告在以下网址同时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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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站

（http://landchina.mnr.gov.cn/）

2.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

（http://ggzyjy.sc.gov.cn/）

3.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

（http://zgj.panzhihua.gov.cn）

4.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四川省·攀枝花市）

（http://ggzy.panzhihua.gov.cn/）

十、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（攀西科技城 8

楼 B区 B808）(攀枝花市仁和区三线大道 69号）

联系电话：0812-3378053

联 系 人：杨先生

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

2025年 12月 8日

攀枝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综合科 2025年 12月 8日印发


